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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

知，公司已签订以下 9项担保合同： 

1、公司已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达诺”）向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2、公司已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诺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申请 16,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9个月。 

3、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

国贸汽车”）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商”)向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2,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

限 2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通商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湖里支行申请 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

《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信达通商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2年。 

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明通宝”)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行申请 2,500 万元的

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康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信达康顺”）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 550 万元的融资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0 个月。 

8、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汽车”）已与深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观澜支行签订《授信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深圳”）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观澜支行申请 3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9、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已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上

海”）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申请 1,1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期限 1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的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

关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六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4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

过的总担保

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

的担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

担保余额 

剩余 2024年度内

可用担保额度 

信达通商 资产负债率高 人民币 人民币 2,000 万元 人民币 7,500 万元 人民币 292,500



 

于 70%的全资

子公司 

300,000万元 
人民币 1,000 万元 

万元 

人民币 1,000 万元 

三明通宝 人民币 2,500 万元 

上海信达诺 

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全资

子公司 

人民币

860,000万元 

人民币 5,000 万元 

人民币 41,500万元 
人民币 818,500

万元 
人民币 16,500万元 

信达康顺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的控股

子公司 

人民币

270,000万元 

人民币 550万元 

人民币 1,950 万元 
人民币 268,050

万元 
保利深圳 人民币 300万元 

保利上海 人民币 1,100 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信达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 年 7月 28日 

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 号 450室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89,996.82 万元，负债

总额 45,748.12万元，净资产 44,248.70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1,249,540.34

万元，利润总额 251.64 万元，净利润 251.85万元。截至 2024年 3 月 31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108,812.53 万元，负债总额 64,955.90 万元，净资产

43,856.64 万元；2024 年 1-3 月，营业收入 81,629.66 万元，利润总额-527.95



 

万元，净利润-395.96 万元。上海信达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厦门信达通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月 3日 

注册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 88 号保

税市场大厦第一层 129-1单元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车销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

子元器件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5,224.14 万元，负债

总额 13,672.75 万元，净资产 1,551.39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8,179.62

万元，利润总额 463.64 万元，净利润 347.76 万元。截至 2024年 3 月 31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11,095.70万元，负债总额 9,167.01万元，净资产 1,928.69

万元；2024年 1-3 月，营业收入 18,228.12 万元，利润总额 376.56 万元，净利

润 376.56万元。信达通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三明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6月 10日 

注册地：三明市三元区陈大镇德安工业区 36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电子产品销



 

售；轮胎销售；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4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

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6,125.46万元，负债总

额 6,629.25万元，净资产-503.79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8,238.99 万元，

利润总额 204.43万元，净利润 188.76万元。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55.54 万元，负债总额 5,579.30 万元，净资产-423.76 万元；2024

年 1-3月，营业收入 4,360.15 万元，利润总额 105.75万元，净利润 79.66 万元。

三明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厦门信达康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11月 25 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 1213-3 号 

法定代表人：陆冰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

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销售代理；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

电子元器件批发；电车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持有该公司 60%股权，厦门

联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500.13万元，负债总

额 8,498.30 万元，净资产 1,001.83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8,027.04 万

元，利润总额-326.34 万元，净利润-270.26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8,588.32 万元，负债总额 7,693.44 万元，净资产 894.87

万元；2024 年 1-3 月，营业收入 2,919.75 万元，利润总额-130.66 万元，净利

润-107.69万元。信达康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保利汽车（深圳）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月 10 日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安乐社区深南大道 11041号嘉进隆前海汽车

城 B04栋 1层-4层、B03-2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项目投资及相关信息咨询；二手车销售业务；汽车展示；汽

车租赁；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润滑油、润滑脂；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租

赁；经营售电业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6,546.45万元，负债总

额 5,309.19 万元，净资产 1,237.26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1,369.30 万

元，利润总额-1,015.23 万元，净利润-977.43 万元。截至 2024年 3 月 31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5,479.87 万元，负债总额 4,435.49万元，净资产 1,044.38

万元；2024 年 1-3 月，营业收入 2,996.00 万元，利润总额-192.88 万元，净利

润-192.88万元。保利深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保利汽车（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4月 1日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 299号第 1幢 101室 

法定代表人：黄亮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手车经销，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润滑油、润滑脂，汽车租

赁，商务咨询，废旧物资回收（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房屋租赁，房地

产开发、经营，机动车维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利汽车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0,262.35 万元，负债



 

总额 10,349.48 万元，净资产-87.13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27,977.05 万

元，利润总额-306.31 万元，净利润-292.11 万元。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 13,752.27万元，负债总额 13,821.78万元，净资产-69.50

万元；2024年 1-3 月，营业收入 3,806.63 万元，利润总额 17.63万元，净利润

17.63万元。保利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上海信达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

行 
5,000万元 

5,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 
16,500万元 

16,500 万元

融资额度 
9个月 

信达国贸

汽车 

信达通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000万元 
2,000万元融

资额度 
2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

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万元 
1,000万元融

资额度 
2年 

三明通宝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

行 
2,500万元 

2,5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信达康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

行 
550万元 

550万元融资

额度 
10个月 

保利汽车 

保利深圳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观

澜支行 
300万元 

300万元融资

额度 
1年 

保利上海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家汇支行 1,100万元 
1,100万元融

资额度 
1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上海信达诺、信达通商、三明通宝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保利

深圳、保利上海系保利汽车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控股子公司信达康顺通

过其他股东签署反担保保证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议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2,020,000.00 万元。其中，2024 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



 

为折合人民币 93,95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30%，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1,926,050.00 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折合人民币 552,428.61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5.20%。 

上述担保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

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